附件3：
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食用农产品、食品抽检响应文件评审细则
遴选工作小组根据本评审细则对已接收的响应文件进行评审，提供评审排序结果，撰写评审报告，以此最终确定承检机构。

一、此次260批次抽检任务控制价上限设置为15.67万元（含15.67万元），报价高于此限的或报价未加盖公章的或未取得CMA计量认证合格证书的机构响应文件无效，三年内被行政处罚(仅受到警告、通报批评的除外）或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检测机构响应文件无效。

二、若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
1.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响应报价×50%；

3.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则查看机构提供的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是否符合要求。对不符合要求的，将其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三、按照报价从低到高确定检测机构作为候选成交供应商，报价低的优先选用。
若在承检机构遴选中，有几家检验机构报价相同，则根据检测机构在2025年内承担市场监管部门委托的食用农产品或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专项抽检除外）不合格率确定候选成交供应商。该不合格率以检测机构提供的一次完整的食用农产品或食品抽检任务不合格率证明（需市场监管部门盖章，否则无效）为准，不合格率高的检验机构优先，若不合格率也相同，则随机抽取承检机构。

四、投标截止后投标人不足3家或者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不足3家的，除采购任务取消情形外，按照以下方式处理：

（1）若投标截止后投标人仅有1家或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仅有1家的，采购人可采用直接发包形式；
（2）若投标截止后投标人仅有2家或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仅有2家的，采购人可采用定向谈判形式，并以现场已报送的有效响应文件报价最低的单位为中标人；




